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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瀝青混凝土驗收取樣送驗補充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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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單位、監驗人員等前往

實驗室送驗(或由實驗室人

員至本府取樣且出示證件) 

填具「採購案請派員監辦單」 

瀝青混凝土工

程採購案完成

初驗 

 

政風處擇定
送驗試驗室
及派員監辦 

主驗、監驗人員、專任工

程人員、監造代表依承辦

單位通知時地前往驗收 

承辦單位現場
亂數抽出里程
樁號辦理取樣 

由主驗人、監驗人員、專

任工程人員於取樣試體上

簽註姓名 

運用excel亂
數功能自「送
驗實驗室名
冊」擇定試驗
室 

如亂數生成 8、
26，則取樣樁號
即為 0K+008、
0K+026 

非當日送驗
則將試體暫
置本府政風
處辦公室 


